
□本报记者 赵新政

职工请求补缴社保
行政机关予以拒绝

安瑞光说 ， 他于2001年6月
到公司上班， 直至公司于2012年
7月破产。 期间， 他曾多次要求
公司为他申报社会保险， 但公司
一直未申报， 也未给予他社保补
助。 2012年7月16日， 法院作出
判决， 宣布公司破产。 此后， 他
多次向清算小组反映， 清算小组
让他等着， 但最终没能处理。

2020年1月20日 ， 安瑞光向
人社局递交要求补缴企业职工社
会养老保险费的申请书， 要求该
局责令公司的破产管理人补缴其
2001年1月至2012年7月31日期间
的社会保险费用。

人社局认为， 安瑞光反映的
事项已超过法定投诉时效， 遂于
2020年1月22日作出劳动保障监
察投诉不予受理决定书。 安瑞光
不服该处理决定， 向上级机关申
请复议， 请求确认人社局在公司
破产安置中的行政行为违法、撤
销其不受理决定。然而，复议的结
果是维持人社局的决定。无奈，安
瑞光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追缴社保并非处罚
不应适用时效限制

一审法院认为， 要确认人社
局作出的处理决定是否正确， 需
分析如下问题：

首先， 就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规范行为的追诉时效问题。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第20
条规定： “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在2年内未
被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发现， 也未
被举报、 投诉的， 劳动保障行政
部门不再查处 。 前款规定的期
限， 自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

或者规章的行为发生之日起计
算； 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或
者规章的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
态的， 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由此来看， 劳动监察的追诉时效
为2年， 违法行为有连续、 继续
状态的， 该2年从行为终了之日
起计算。

其次， 劳动监察追诉时效的
性质问题。

《社会保险法》 第4条第2款
规定： “个人依法享受社会保险
待遇， 有权监督本单位为其缴费
情况 。” 该法第63条第1款还规
定： “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
社会保险费的， 由社会保险费征
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
足”。 《社会保险法》 实施之前，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和
《社会保险稽核办法》 均未对清
缴企业欠费问题设置追诉期。

根据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
条例》 的界定， 社会保险费缴纳
属于行政征收范畴， 其与行政处
罚的性质并不相同， 追缴社会保
险费与违法行为的追诉和处罚是
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 因此 ，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第20条规
定的是劳动保障行政执法时效，
而追缴社会保险费并不适用行政
处罚相关追诉时效的规定， 当用
人单位未及时、 足额为劳动者办
理社会保险， 发生缴纳社会保险
费的违法行为时， 一方面行政机
关可以按照 《劳动保障监察条
例 》 第20条规定进行调查和处
罚， 另一方面有关部门仍然可以
继续追缴社会保险费的历史欠
费， 法律法规并未对此限定追缴
期。

本案中， 安瑞光的投诉事项
是责令公司破产管理人补缴社保
费用。 该请求显然属于要求追缴
社会保险费问题， 而非要求有关
部门查处违法行为， 不应当适用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第20条等
规定的劳动保障行政执法时效。

综上， 一审法院认为， 人社
局以超过法定投诉时效为由作出
不予受理决定， 属于适用法律错
误， 应当予以撤销。 据此， 判决
撤销相关行政决定， 并责令人社
局对安瑞光的申请重新作出行政
行为。

错误适用监察时效
减损公民合法权益

人社局不服一审判决， 上诉
称其不是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机
构， 安瑞光应当向社会保险费的
征收机构税务部门提出相应请
求。再者，其并非承担社会稽核工
作的法定职能主体， 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负责社会保险稽核工作。
此外， 安瑞光的请求属于对违反
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投诉， 对该
违法行为的查处属于劳动保障监
察范围，且受到2年的法定时效限
制。然而，一审法院混同了社会保
险费征收、 社保稽核与劳动保障
监察投诉处理等问题， 属于认定
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

二审法院认为， 根据 《社会
保险法》 第82条 “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有权对违反社会保险法律、
法规的行为进行举报、 投诉” 的
规定， 人社局作为行政区域内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 具有对安瑞光
的投诉进行处理的法定职责。

《社会保险法 》 第 63条规
定： “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
社会保险费的， 由社会保险费征
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
足。” 可见， 该法并未对征收社
会保险费作出时限限制。 从法理
上讲， 用人单位未缴、 欠缴、 少
缴社会保险费均属未足额缴纳社
会保险费的表现形式， 属于社会
保险费征收范畴， 自然不应有时

效限制。
《社会保险稽核办法》 第3

条规定， 县级以上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负责社会保险稽核工作。 第
8条第4款规定， 对于不按规定缴
纳社会保险费的行为， 任何单位
和个人有权举报， 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应当及时受理举报并进行稽
核。 第11条规定， 被稽核对象少
报、 瞒报缴费基数和缴费人数，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责令其改
正。 拒不改正的， 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应当报请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依法处罚。 亦即， 社会保险稽核
工作并不涉及行政处罚。

同时， 对于未依法足额缴纳
社会保险费的用人单位， 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履行追缴行政职责，
与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的查处属于
两个不同的行政行为 ， 不适用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所规定的2
年查处时效。

经审查，《社会保险法》《社会
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社会保险
稽核办法》 均未对清缴企业欠费
设置追诉期。 因社会保险费属于
行政征收范畴， 其与行政处罚的
性质并不相同， 故追缴社会保险
费并不适用行政处罚相关追诉时
效的规定。 本案中， 人社局将社
保经办机构受理举报投诉的期限
限定为2年减损了公民的合法权
益， 不能作为其作出不受理决定
的依据。

虽然税务部门是社会保险费
征收机构， 但根据 《社会保险稽
核办法》 相关规定， 对缴费单位
申报的缴费基数进行稽核， 以及
对少报缴费基数的缴费单位责令
改正， 均属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的职责范围。 因此， 安瑞光投诉
的问题属于人社局的职责范围。
鉴于人社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
立 ， 故判决驳回上诉 ， 维持原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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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是北京一家公司的员

工， 因工作性质的原因， 我
要经常加班加点。 虽然加班
有点累， 但加班一天能领到
几百元加班费， 所以， 总体
感觉还行。 可是， 最近因效
益下滑， 公司决定降低加班
费标准， 今后所有人员加班
一律按每天150元、 每小时
20元的标准发加班费。 我的
劳动合同中约定的月工资为
8700元， 每月实际收入有1
万多元， 如果加班一天只给
150元的报酬， 明显与我的
劳动付出不相匹配。

请问： 公司有权擅自降
低加班费标准吗？ 加班费究
竟该如何计算呢？

读者： 林小琳

林小琳读者：
加班费该如何计算涉及

到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加班工资的多少与

工资基数有关， 故应明确加
班工资的计算基数。 《北京
市工资支付规定》 第四十四
条规定， 计算加班费的工资
基数应当按照下列原则确
定： (一) 按照劳动合同约
定的劳动者本人工资标准确
定； (二) 劳动合同没有约
定的， 按照集体合同约定的
加班工资基数确定 ； (三 )
劳动合同、 集体合同均未约
定的， 按照劳动者本人正常
劳动应得的工资确定。 加班
工资基数不得低于本市规定
的最低工资标准。 《上海市
企业工资支付办法》 第九条
的规定， 与北京市的规定基
本相同， 所不同的是， 当劳
动合同、 集体合同对劳动者
月工资均无约定时， 则按劳
动者正常出勤月工资的70%
确定 （月工资包括计时工
资 、 计件工资 、 奖金 、 津
贴、 补贴等， 但不包括加班
工资）。

二是要折算出每个工作
日的工资。 《关于职工全年
月平均工作时间和工资折算
问题的通知》 规定， 职工月
计薪天数为21.75天 。 就你
的情况而言， 由于劳动合同
约定的月工资为8700元， 故
你每个工作日的工资应为
400元， 每小时的工资应为
50元 （月工资÷计薪天数÷8
小时）。

三是按法定的加班费标
准计算出加班费数额。 《劳
动法 》 第四十四条规定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人
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
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
资的工资报酬： （一） 安排
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 支
付不低于工资的150%的工
资报酬； （二） 休息日安排
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
的 ， 支 付 不 低 于 工 资 的
200%的工资报酬 ； （三 ）
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
的 ， 支 付 不 低 于 工 资 的
300%的工资报酬。” 假如你
国庆节加班一天， 那么公司
至少应支付给1200元的加班
费。

本案中， 公司对加班费
的发放实行平均主义， 以及
所定的加班费标准， 均明显
不符合劳动法律法规的规
定， 理应予以纠正。

潘家永 律师

读者沈萍萍近日向本报反映
说， 一个月前， 她散步时偶遇个
体工商户吕某驾车经过。 她当即
喊 吕 某 停 车 ， 准 备 向 吕 某 索
要被拖欠的15000元工资。 吕某
见状， 出于逃避的目的当即驾车
狂奔。 不料， 慌不择路的吕某驾
车撞上路中间的古树当场车毁人
亡。

她想知道： 这种情况下， 她
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吗？

法律分析
沈萍萍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就应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一般情况下应看是否同时具备四
个要素， 即加害行为、 过错、 损
害事实、 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
间的因果关系。 而本案情形恰恰
不在其列：

一方面， 沈萍萍的行为并不
违法。

沈萍萍偶遇吕某后喊其停
车， 准备向其索要欠薪， 这是一
种正常行为， 并没有超过合理限
度， 也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
定。

另一方面， 沈萍萍对吕某的

死亡没有过错。
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 前者

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某种
损害结果， 而希望或者放任该损
害结果的发生。 后者是指应当预
见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某种损害结
果， 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
或者是已经预见但却轻信可以避
免的主观心态。

很明显， 沈萍萍的目的只是
为了让吕某支付欠薪， 并没有侵
害吕某合法权益的目的和动机，
根本不知道也无法预料到吕某会
为了逃避而驾车狂奔。 相反， 吕

某作为一名成年人， 知道沈萍萍
只是步行， 只是为了索要欠薪，
并不会对其人身 、 财产构成威
胁， 应当对驾车狂奔可能带来的
损害之间有着足够的认知、 比较
和判断。 吕某我行我素的行为，
当属自甘冒险。

再一方面， 沈萍萍的行为与
吕某的死亡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
因果关系， 即吕某的直接死因是
驾车狂奔， 与沈萍萍讨要欠薪之
间并没有内在的、 本质的、 必然
联系。

廖春梅 法官

法院认定追缴社保费不受2年时效限制

老板躲避员工追薪驾车发生事故， 员工应否赔偿？

公司经营业绩下滑
能否降低加班费标准？

职工请求责令公司补缴社保 人社局以超过时效为由拒绝

“我以为自己能在公司工作到退休，所以，这些年放弃了多个跳槽到其他单位上班的机会。 ”安瑞光（化名）说，待
法院宣布公司破产时，他与公司交涉多年的补缴社保费问题仍未解决。 他向清算小组反映，清算小组让他等等，但没
等到消息。 无奈，他向人社局递交责令公司补缴社保费申请书，而该局以他申请中的相关事项超过法定投诉时效为
由不予受理。

安瑞光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人社局辩称，其并非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安瑞光的请求应向征收机构税务部门
提出。 其也非承担社会稽核工作的法定职能主体，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社会保险稽核工作。 由于安瑞光的请求属
于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投诉，对该违法行为的查处受2年的法定时效限制，其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于法有据。

法院认为，安瑞光的投诉事项是请求人社局责令公司破产管理人补缴社保费用，该请求属于要求追缴社会保险
费问题，而非要求有关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故不应当适用《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20条规定的劳动保障行政执法时效。
人社局将社保经办机构受理举报投诉的期限限定为2年减损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故于近日终审判决撤销其作出的不
予受理决定，并责令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